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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送娃“上综艺”圆梦 龙岗法院为你排“坑”解难
龙岗融媒记者 何小娟 通讯员 邓晶晶

家长望子成龙心切，不惜重金送孩子“上综艺”
圆梦，却不知道演艺消费领域“坑”多陷阱深。近日，
龙岗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少儿培养协议”退赔案，
判决恶意误导消费者的传媒公司“退一赔三”，为家
长敲响警钟。

原告李某与A公司签订培养协议，约定由A公
司为其小孩提供由A公司独创的一档少儿成长主题
纪实类综艺节目的拍摄制作，摄制完成后在电视平
台及各大网络媒体上进行宣传推广，帮助孩子实现
荧屏梦想。为使李某相信A公司系知名电视集团下
属机构，在合同签订过程中，A公司使用某电视集团
的台标/LOGO及“某电视集团制作中心”字样，还提
供印有某电视集团文字及标识的晋级卡和授权书。
双方约定节目制作工费总计 16800元，李某于签订
协议当天一次性付款。协议签订后，李某经过了解，
怀疑A公司与某电视集团无任何关系，其对外宣称
的内容并不真实，便要求退款，但A公司既未依约提
供节目录制服务，也未退款。

本案审理中，龙岗区人民法院经依法向某电视
集团调查核实，A公司向李某出具的录制通知书、授
权书等材料系虚假文件，该集团也未以任何方式同
意被告使用该集团的文字及标识，李某使用该集团
台标/LOGO及相关字样表述，涉嫌假冒该集团名义
开展经营活动，属有意误导消费者。

龙岗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经营者提供商品
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
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
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费用的三倍。本案中，
李某作为普通消费者，因信赖某电视集团的品牌公
信力而与A公司签订少儿培养协议，在信息获取与
判断能力上均处于被动地位。A公司未经某电视集
团同意，故意虚构事实进行诱导，致使李某产生错误
认识而与之签约。法院认定A公司具有欺诈李某的
故意和行为，李某要求A公司退一赔三的诉请合乎
法理，遂依法判决A公司向李某退还全部费用16800
元，并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向李某支付三倍赔偿金

50400元。该判决已生效。
经办法官提醒，当下少儿综艺、影视培养类项目

备受家长关注，不少机构借此推出各种演艺类培养
服务。一方面，家长们在为子女选择培养服务时，务
必提高防范意识，仔细核实机构资质与合作背景，切
勿轻信“官方媒体合作”“知名团队制作”等宣传话
术，以免落入欺诈陷阱。付款前应要求机构出示相
关授权证明，签订书面合同时应明确约定服务内容、
退款条件及违约责任，避免因信息不对称遭受财产
损失。另一方面，经营者应当诚信、规范经营，若故
意告知虚假情况、隐瞒重要事实，如本案中的情形，
即属欺诈行为，应依法承担惩罚性赔偿的法律后果。

当短剧“撞脸”小说 龙岗法院判了：侵权
龙岗融媒记者 何小娟 通讯员 张建国

近日，龙岗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著作权许可使
用权侵权纠纷案：被告B公司未经许可，在其微信公
众号上推送短剧《XX神算》并收费 9.9元观看全集，
被法院认定与同名小说构成实质性相似，侵犯了原
告A公司对该小说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判赔1.2
万元。

案情回顾：
公众号推短剧收费 公司辩称“非文字作品”

龙岗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A公司与小
说《XX神算》作者郑某签订有版权合作协议，作者向
A公司出具授权书，A公司在其提供的所有产品和
服务的所有领域内有权以任何方式独家使用该小说
作品的改编权、摄制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并有权
独家对侵权行为采取维权行动。A公司主张B公司
侵犯了自身对小说《XX神算》享有的上述合法权利，
要求其立即停止侵权，删除涉案短剧《XX神算》以及
所有相关内容，并赔偿A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维权
费用。

A公司提供的证据显示，其取证人员在试看涉
案短剧约 30分钟后，按照提示充值 9.9元对短剧全
集进行观看，B公司微信公众号该篇推文尾部显示
有17人付费。

B公司辩称自己是从网上购买的短剧作品，并
没有发布《XX神算》小说的文字内容，不存在侵权，
但其提交的网购订单时间晚于原告的取证时间。另
查明，B公司的经营许可范围包括家居用品、日用百
货销售等，不包括广播电视节目等的制作经营。

法院判决：
构成实质性相似 判赔1.2万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为著作权权属、侵权纠
纷。涉案小说系以文字形式表现的作品，属于著作
权法意义上的文字作品。涉案小说发表在先，被告
B公司具有实际接触的可能性。经比对，被诉短剧
与小说《XX神算》在名称、主要人物及其关系、情节
编排、故事主线等方面高度一致，构成实质性相
似。被告未经原告许可，在微信公众号提供涉案短
剧播放服务，使公众可以随时随地付费观看侵权短
剧作品，侵犯了原告对涉案文字作品享有的信息网
络传播权，依法应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民事

责任。
另经查，被告涉案微信公众号已被永久封禁，

已停止侵权行为。原告并未举证证明该短剧系由
被告根据小说《XX神算》进行改编、拍摄，其有关改
编权及摄制权的主张理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因
原告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实际损失及被告违法
所得，法院综合考虑涉案作品类型、知名度、独创性
程度、被告侵权行为的情节、性质和后果、原告为制
止侵权行为所支出的合理费用等因素，酌情判定被
告 B公司赔偿原告A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维权费
用1.2万元。

法官释法：
作品形态变化不影响侵权认定

法官表示，随着短剧行业快速发展，以小说为
蓝本改编短剧的现象日益普遍，但改编必须严守知
识产权保护底线。本案中短剧作为视听作品，本质
上是对文字作品的转化与演绎，而著作权法保护的
核心是作品的独创性表达，并非作品的呈现形式。

只要未经权利人许可，擅自使用其独创性表达，且
与原著构成实质性相似，即构成著作权侵权，作品
类型的变化不影响侵权认定。被告主张其发布的
仅为短剧而非文字作品，不构成对小说著作权侵权
的抗辩无效。

消费提醒：
购买短剧认准“官方授权”

据介绍，任何主体在对他人文字作品进行改
编、拍摄、传播前，都要遵循“先授权后使用”原则，
不得以改变作品形态为由规避授权义务。作为消
费者，如需购买短剧，建议优先选择平台内付费剧
集、版权方直售等官方授权渠道，避免因追求低价
而购入来源不明的资源。购买时可主动要求商家
或平台出示版权授权文件，核对授权范围是否清
晰、链条是否完整，确保所购内容已获合法授权。
若发现传播盗版、未授权改编短剧等情形，可及时
向平台或有关部门反映，共同维护尊重原创、诚信
有序的网络版权环境。

综艺录制 少儿培养协议 判决退赔


